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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菱镁矿石买卖合同
海镁集团

合同编号：              　　                         

卖 方：海城镁矿集团广诚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履行地：海城市牌楼镇
买 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一、矿石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价格、金额：

	序号
	矿石名称
	品 级
	规格型号
	数量  （吨）
	不含税单价（元）

（元/吨）
	不含税金额（元）
	税 额   （元）
	含税单价
（元）
	含税金额 （元）



	1
	
	
	
	
	
	
	
	
	

	2
	
	
	
	
	
	
	
	
	

	3
	
	
	
	
	
	
	
	
	

	合计
	总金额人民币（大写）：         (小写：0.00元）


二、质量标准：依照卖方发布的公示、规程等竞价文件规定执行。
三、交货地点及方式：卖方矿区内     处，陆续交货。

四、包装要求：无包装，散装货物。
五、运输方式及运费负担：买方自行安排运输，并承担运费。
六、检验标准、方法、地点与期限：依照卖方发布的公示、规程等竞价文件规定执行。
七、结算方式：预付货款银行电汇。

八、计量办法：以卖方计量衡器检斤结果为准，按实际过磅数量进行结算。
九、特别约定：1、本合同标的物数量为预估数量，若实际交付数量与预估数量存在差异，以实际交付数量为准，货款按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结算。 2、若买方无正当理由，在本合同期满十五个工作日内仍未完成提货，均视为买方自动放弃剩余矿石的提货权，卖方有权不退还剩余货款。3、买方在竞价前已对标的物现状进行了充分了解，且无异议。4、买方提货人员及车辆进入卖方厂区须遵守卖方的厂区管理制度，并自行承担安全责任。5、买方提货车辆不得以任何理由夹带除标的物以外的任何有价物品离厂，否则视为买方严重违约，卖方有权终止本合同、扣除买方全部货款，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本合同解除或变更条件：1、如一方无正当理由未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合同。2、如因不可抗力、国家或地方政府政策限制、恶劣气候等非卖方原因导致无法按期交货，卖方应及时通知买方，双方协商延期交货或终止本合同。
十一、违约责任：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如一方出现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另一方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十二、争议解决方式：凡因本合同履行所发生的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本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判决。
十三、本合同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十四、其他事项：1、本合同所涉及的卖方发布的公示、规程等竞价文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十五 、本合同生效条件与份数：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2、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卖  方（章）

单位名称: 海城镁矿集团广诚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海城市牌楼镇海镁街108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城支行
账    号：0704092009200131577
信用代码：91210381MAD13JGA3W
电    话：0412-3772047
	          买  方（章）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账    号：

信用代码：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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